关于对注册建造师违法违规执业行为

开展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政策解读
为深入贯彻落实建设执业资格制度，遏制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挂证”现象，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决定开展注册建造师“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整治工作，制定了《关于对注册建造师违法违规执业行为开展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一、《通知》出台背景
近年来在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挂证”现象屡禁不止，不仅严重扰乱建筑市场的正常秩序，也给工程质量和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开展注册建造师“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排查整治工作目的是为了维护建筑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维护建筑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加强对注册建造师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建筑行业的规范有序发展。

二、《通知》法律依据
通知主要依据《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

三、《通知》主要内容
（一）工作目标。一是全面清理整顿我省工程建设领域注册建造师“挂证”问题，严厉打击各种形式的“挂证”行为，切实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二是规范注册建造师执业行为，确保其在工程项目中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三是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对注册建造师的动态管理，有效预防“挂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四是增强工程建设领域相关主体法律意识，推动建筑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整治内容。整治内容包括涉及提供虚假材料注册、在不同单位重复注册、社保关系不在注册单位、在注册单位缴纳社保不连续、本人不在注册单位工作，人证不符、超出注册证书执业范围从事执业活动、一年内重新注册2次及以上、担任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未实际到岗履职、“人证分离”、担任房屋市政工程项目负责人的注册建造师在施工期间未按规定履行变更手续随意更换等情形的企业及人员。其他整治内容由各地住建主管部门根据排查实际情况补充完善。

（三）处理处罚。依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注册的给予警告，申请人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对聘用单位为申请人提供虚假注册材料的，给予警告，可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证书的，撤销其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对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工作要求。各级主管部门要遵循“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原则，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建造师政策宣传引导，通过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企业及人员对“挂证”违法违规行为危害的认识。相关企业及人员要加强人员管理，自觉抵制“挂证”、“证书买卖”等行为，维护建筑市场良好秩序。
